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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防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
 
 為預防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再度出現，本署現特函提醒你保持警覺及採取適當

的預防措施以保障你的員工及會員的健康。隨信附上生署就該病症制訂的一套健康指引，

請你及員工參閱及遵從。 
 
 除此以外，本署亦請你立即採取以下的措施，以保障員工及會員之健康： 
 

• 加強清潔、檢查及維修處所內的所有通風系統，包括出風口、隔塵網、鮮風入口處
及通風管道等。 

• 在營業時間內，須經常保持處所內通風系統開動。 
 
 如閣下提供飲食給會員，請採取以下措施︰ 
 

• 除向會員提供他們自用的餐具外，還應主動向每一會員提供額外的 餐具，作「公
筷」或「公匙」使用。 

• 給會員使用的所有餐具/毛巾等，必須徹底清洗及消毒，方可再次供他們使用。 
• 處所內的牆壁、地面、用具、椅和設備，須加強清潔和消毒。 
• 如果發現有員工患呼吸道感染，應令該員工休息。有關員工應帶上 口罩及盡快
向醫生求診。 

• 所有食物、飲品和餐具，必須適當貯存和蓋掩。 
 
 
 請你加強監督貴處所的員工，嚴格遵守上述和生署的指引，以免健康受損和招致

生意上的損失。如須要更多有關預防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的資訊，你可參考生署的網

頁：http://www.info.gov.hk/dh。 
 
 如果你對本函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881 7035與本署行政主任（牌照）蔡淑華女士
聯絡。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
        

(                   代行) 
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



在 人 煙 稠 密 的 地 方  

預 防 呼 吸 道 感 染 的 健 康 指 引  

市 民 應 採 取 預 防 呼 吸 道 感 染 的 措 施 ， 避 免 前 往 人 煙 稠 密 的 地 

方 。 如 必 須 到 公 共 場 所 如 戲 院 、 酒 樓 等 ， 請 採 取 以 下 措 施 ：  

• 保 持 良 好 的 個 人  生 習 慣 ， 打 噴 嚏 或 咳 嗽 時 應 掩 著 口 鼻  

• 用 過 的 紙 巾 應 妥 善 棄 置  

• 保 持 雙 手 清 潔 ， 雙 手 被 呼 吸 系 統 分 泌 物 弄 污 後 ( 如 打 噴 嚏 

後 ) 應 洗 手  

• 應 避 免 觸 摸 眼 睛 、 鼻 及 口 ， 如 需 觸 摸 ， 應 先 洗 手  

• 切 勿 與 人 共 用 毛 巾  

• 進 食 時 ， 應 用 公 匙 和 公 筷  

• 如 有 呼 吸 道 感 染 病 徵 ， 應 盡 早 找 醫 生 診 治 ， 並 應 遵 從 指 

示 ， 包 括 適 當 服 用 處 方 藥 物 及 充 份 休 息  

• 有 呼 吸 道 病 徵 的 病 人 宜 戴 上 口 罩 ， 減 低 傳 染 病 擴 散 的 機 會  

在 公 共 埸 所 工 作 的 人 員 也 應 採 取 以 下 預 防 呼 吸 道 感 染 的 措 施 ：  

• 保 持 良 好 的 個 人  生 習 慣 ， 打 噴 嚏 或 咳 嗽 時 應 掩 著 口 鼻  

• 打 噴 嚏 、 咳 嗽 和 清 潔 鼻 子 後 要 洗 手  

• 應 避 免 觸 摸 眼 睛 、 鼻 及 口 ， 如 需 觸 摸 ， 應 先 洗 手  

• 如 有 呼 吸 道 感 染 病 徵 ， 應 盡 早 找 醫 生 診 治 及 放 取 病 假  

• 確 保 環 境 設 施 有 大 量 新 鮮 空 氣 流 通  

• 如 有 關 設 施 採 用 空 調 系 統 ， 便 應 確 保 有 頻 密 的 新 鮮 空 氣 引 

入 及 保 持 系 統 有 適 當 清 潔 和 維 修 保 養  

• 確 保 沖 廁 設 備 運 作 妥 當  

• 廁 所 內 應 備 皂 液 ， 及 用 後 即 棄 的 紙 巾 或 乾 手 機  

• 環 境 設 施 （ 包 括 傢 具 、 公 用 電 話 及 廁 所 設 備 ） 應 定 期 清 洗 

或 拭 抹 （ 至 少 每 日 一 次 ） ， 使 用 經 稀 釋 的 家 用 漂 白 水 （ 例 

如 ： 將 1 份 家 用 漂 白 水 加 入 99 份 清 水 內 ） ， 其 後 用 清 水 沖 洗 

及 抹 乾  

• 如 環 境 設 施 被 嘔 吐 物 弄 污 ， 應 立 即 用 1: 49 （ 即 把 1 份 漂 白 水 

與 49 份 水 混 和 ） 稀 釋 家 用 漂 白 水 清 洗 ， 其 後 用 清 水 沖 洗 及 

抹 乾  

 

 生 署  

2003 年 3 月 25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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